
2022年度广州市创新环境计划台资企业 

创新补助专题申报指南 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为贯彻《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》

（国台发〔2018〕1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穗台经济社会

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》（穗府台发〔2018〕1 号）和《广

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广州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关于

印发广州市台资企业研发机构培育及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支

持方案的通知》（穗科创字〔2018〕400 号），提升在穗台

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，扶持台湾青年在穗

创新创业发展，现启动 2022 年台资企业创新补助申报工作，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组织方式 

由项目申报单位按照申报指南自行申报，通过广州市科

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（http://sop.gzsi.gov.cn/，以下简称

“阳光政务平台”）填报项目申报书并提交有关申报材料，经

项目组织单位推荐、市科技局组织评审和审核等程序后，符

合条件的予以立项或补助。 

  二、支持方向 

2022 年台资企业创新补助属市科技计划中的创新环境

计划，本次申报指南面向台企研发机构培育补助方向，台湾

青年创新创业补助方向将另行发布。对于同一申报单位仅限

申报一个补助方向，此前已获台资企业创新补助专题资助的



企业不再支持。 

  台企研发机构培育补助方向： 

  （一）支持对象 

支持对象为在我市行政区域内设立、登记、注册的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的台资企业。企业研发机构是指企业内部或企

业与高校、科研机构联合共建的从事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、

产品开发、工艺开发、技术服务的机构。   

（二）申报条件 

本专题申报应符合通知中的相关要求，此外还需符合以

下条件：   

1. 企业有持续稳定的研发经费投入机制并已开展研发

活动，2020 年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1％，

或 2019、2020 年的平均研发经费投入不低于 100 万元。 

2. 企业研发机构已有固定的研发和办公场所、仪器设备

及其它必需的科研条件，其中研发场所面积不少于 100 平方

米，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总额（不含房产）原值不低于 100

万元，软件类、设计类和服务类企业研发机构要求不低于 50

万元。企业与高校或科研院所共建的研发机构除满足前述条

件外，需提供共建研发机构的合作协议，且企业为共建研发

机构已提供不少于 75 万元的建设经费。 

3. 企业研发机构已有专门的研发队伍，并配备管理负责

人和技术带头人，专职研发人员不少于 5 人，其中具有本科

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不低于研发机构总人数的

25％。 



4. 企业研发机构负责人必须为申报企业的在职人员。 

  （三）申报限制 

  企业获得过市级或以上研发机构立项支持的，不得再申

请台企研发机构培育补助的支持。 

  （四）申报材料 

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提交《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》

及相关附件材料。附件材料包括： 

1. 申报企业需要核实营业执照。其中，已经在市电子证

照系统签发“电子营业执照”的，通过市电子证照系统直接调

取；对尚未在市电子证照系统签发“电子营业执照”的，需提

供营业执照扫描件。 

2.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（必须体现申报条

件中第 1 至第 4 点以及申报限制的内容，即重点审计并披露

研发费用支出情况、研发场所面积、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总

额原值、企业研发机构负责人及专职研发人员、是否获得过

市级或以上研发机构立项支持等情况，专项审计报告正文请

附上有关表格，表格模板详见附件 1）。申报企业若与高校

或科研院所共建研发机构的，须提供共建研发机构的合作协

议，以及企业为共建研发机构所提供建设经费的报告（可以

一并在专项审计报告中体现）。  

3. 企业研发机构负责人的有效期内身份证复印件等相

关材料（台湾人员的身份证明请提供有效期内的台湾居民来

往大陆通行证）。 

  （五）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



择优遴选支持符合标准建设研发机构的台资企业，按照

后补助方式每家市财政支持经费 80 万元，支持不超过 20 家，

符合条件的给予一次性补助。每个研发机构获得市台资企业

研发机构培育支持最多 1 次。 

  三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申报单位注册。申报单位进入阳光政务平台按要

求完成单位用户注册（新开户），获取单位用户名及密码；

已有单位用户账号的，不需另行注册。 

（二）单位和申报人信息维护。单位用户登录阳光政务

平台，完善录入单位信息基本情况，根据需要可创建申报人

账号、密码，申报人用户登录阳光政务平台并完善个人信息。 

（三）项目申报。申报人登录阳光政务平台，选择相应

的科技计划（专题）类别，在线填写申报材料后，提交至申

报单位审核。 

（四）审核推荐。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查，

确保申报质量，通过后提交至对应的项目组织单位。项目组

织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网上推荐。申报单位如需修改申报信

息可与组织单位联系，经组织单位网上推荐的项目不再退回

修改。 

  四、申报时间 

申报单位网上申报开始时间为 2021 年 XX 月 XX 日 9

时，网上提交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XX 月 XX 日 24 时，组织

单位网上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XX 月 XX 日 24 时。 

  五、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 



（一）申报本专题的组织单位为市台办。 

（二）申报单位、项目负责人过去 5 年内在申报和承担

国家、省、市科技计划项目中无不良信用记录。 

（三）申报项目需在阳光政务平台填报提交项目申报书

等，其中需签字盖章的附件材料应签字盖章后扫描上传。申

报阶段不需要提交纸质材料。 

  （四）申报单位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并对申报材料的

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凡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并

核实后，取消项目申报单位 5 年内申报市科技计划项目的资

格，已获立项的作取消立项或实施终止处理，对相关责任单

位（责任人）记录不良信用并通报。 

  （五）阳光政务平台中申报书“申报单位基本情况”的相

关内容从单位信息模块中自动读取，请各单位在申报项目

前，尽早登录（注册）阳光政务平台填写完善，并确认“组织

单位”是否准确。 

（六）应合理安排项目申报书填报和材料提交时间，避

免出现在项目申报截止时间到期前阳光政务平台网络繁忙

耽误申报。 

  （七）在阳光政务平台提交项目申报材料后应留意项目

状态，并注意提醒项目组织单位及时审核推荐。 

  （八）项目申报受理和评审立项等信息可在阳光政务平

台查询。 

  六、联系方式 

1. 电话接听时间：工作日 9:00—12:00、14:00—18:00 



2. 业务咨询：市科技局交流合作处邝敏玲、金若谷，

83124168、83124169 

  3. 组织单位：市台办宋力、邓蕾，83105032、83105036 

4. 申报系统技术支持： 400-161-6289、 83124114、

83124014 

 

 
 


